
政治獻金法令簡介

1

~113年總統、立委~

監察院公職人員財產申報處
調查員陳宏碩

112年7月



大 綱

一、政治獻金法概觀

二、收受政治獻金的基本規定

三、政治獻金捐贈限制與查證

四、政治獻金支出規範

五、政治獻金申報及賸餘

六、處罰規定及違法類型統計

七、資訊公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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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獻金法概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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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制沿革
• 制定公布全文31條93年3月31日

• 修正公布全文36條

• 新增返還制度、累虧認定、開立收據、賸餘支用由2年調整為4年..等97年8月13日

• 修正公布第16條

• 大赦條款適用範圍由第7條第1項第3款擴大為第7條第1項各款98年1月14日

• 修正公布第7條、第15條

• 外陸港澳資認定由50%調整為30%、匿名總收入由10%增為30%
99年1月27日

• 修正公布第7條、第19條

• 新增財政部為應提供資料機關、政黨得票率門檻由2%降為1%104年1月7日

• 修正公布第25條、第26條

• 沒收及追徵，回歸適用刑法相關規定106年4月19日

• 刪除第16條條文；並修正第12條、第15條、第18條、第21條、第25條、
第28條至第33條及第36條條文

• 修正返還及繳庫期限為申報截止日、新增政黨金錢捐贈額度、全面公
開會計報告書、調整處罰金額、廢止政黨專戶規定、裁處權時效5年

107年6月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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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關法令

政治獻
金法

解釋

令函

查核
準則

公開
及查閱
辦法

查閱收
費標準

裁罰
基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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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獻金法之權責單位

執行機關

監察院

立法
院

主管機關
內政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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執行機關--監察院的任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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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理

申報

查核裁罰

資訊

公開



基本架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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捐贈
者

政治獻金

受贈
者

個人
政黨
人民團體
營利事業政黨

擬參選人



政治獻金法的規範範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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競

選

經

費

自有資金 不受政獻法規範

政治獻金

受政
獻法
規範

收支規範

查證義務

申報義務

選舉補助款



政治獻金流程概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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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戶許可
按日逐筆記帳
開 立 收 據
金錢15日存入

查證(捐贈主體、

方式、金額)

返還、繳庫

製 作

會計報告書
113/04/15
前申報

查 核
（受贈者及捐贈者）



收受政治獻金的基本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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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獻金定義

捐
贈
者

對從事競選
活動之個人
或團體

無償
提供

動產或不動產、
不相當對價之給
付、債務之免除
或其他經濟利益

金錢
非金錢



政治獻金實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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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列是否為政治獻金？ 答

➢ 花圈.花籃.盆景.彩球.喜幛等祝福物品？ 【非】

➢ 新臺幣2,000元以下之實物(如杯水、便當、飲

料、炒米粉)？
【是】

（但得免記載）

➢ 支持者免費提供之場地、辦公用品？ 【是】

➢ 廠商免費提供廣告看板？免除貨款？ 【是】

➢ 募款餐會之餐券？競選小物？ 【是】



收受政治獻金的主體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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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收受
政治獻
金者

以政黨
擬參選人為限

開立專戶

+經許可

※擬參選人之配偶、子女、二親等以內之親屬或同財共居之家屬
收受政治獻金者，按其收受金額處三倍之罰鍰。



擬參選人開立專戶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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確認專戶

戶名

去金融機構

開戶

取得

零存款餘額
證明書

身分證正反

面影本

網路申請上傳
&

紙本寄送申請表

本院許可後
才可以收
政治獻金

➢網路線上申請許可及附件上傳，請參考「政治獻金網路申報系統操作手冊」
➢紙本申請表寄送地址：臺北市忠孝東路一段2號，監察院公職人員財產申報處



專戶戶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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種類 專戶名稱

立委擬參選人 113年立法委員擬參選人○○○政治獻金專戶

總統擬參選人
113年總統、副總統擬參選人○○○、○○○

政治獻金專戶

補選擬參選人
第○屆○○縣○○鎮○○里里長補選擬參選人○○○政治獻

金專戶

政黨 ○○○○○○政治獻金專戶



擬參選人開立專戶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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確認專戶

戶名

去金融機構

開戶

取得

零存款餘額
證明書

身分證正反

面影本

網路申請上傳
&

紙本寄送申請表

本院許可後
才可以收
政治獻金

➢紙本申請表寄送地址：臺北市忠孝東路一段2號，監察院公職人員財產申報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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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經許可收受政治獻金

➢處3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

20萬元以上100萬元以下罰金

➢代理人、受雇人犯之者，亦同

➢收受之政治獻金，沒收之 (刑法)

未經許可收受政治獻金的刑責



政治獻金的收支起訖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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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別 期程

可收受期間 許可日～投票日前一日(113/01/12)

可支出期間

許可日在選舉公告日之前:

許可日～投票日後 30日 (113/02/12)

許可日在選舉公告日之後:

選舉公告日～投票日後 30日 (113/02/12)



單筆1萬元以
下，得列匿名
捐贈，不得超
過總收入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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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受超過10萬元現金捐贈，

請捐贈者依法以支票或匯款為之；應留存捐贈者詳
細資料：含名稱、統編(身分證字號)、地址及電話

收受30,001~100,000元，應留存捐贈者詳細資
料：含名稱、統編(身分證字號)、地址及電話

收受10,001~30,000元，應留存捐
贈者名稱+「統編(身分證字號) /地
址/電話」三擇一

收受時應注意之事項



登帳
(網路或紙本)

金錢15日內
存入專戶

收受後開立收據及按日逐筆記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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紙本收據

登帳
(網路)

網路收據
(PDF)

查證



收據及會計帳上記載的捐贈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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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
治
獻
金

金錢

匯款 匯款日

現金 收受日

支票
收受日

未到期：
發票日

非金錢 收受日

收受金錢
之政治獻
金，應於
收受後15

日內存入
專戶

✓ 支票票載發票日，必須在可收受期間內；跨年度支票應詳細確認日期
✓ 超過新臺幣10萬元之現金捐贈，應以支票或經由金融機構「匯款」為之，

包括「無摺存款」



開立收據與抵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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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 舉 扣 除

列舉扣
除

• 個人：每一申報戶可扣除總
額，不得超過20萬元或所得
總額20%

• 營利事業：作為費用或損失
可減除金額，不得超過50萬
元或所得額10%

不得扣
抵

• 未取得收據

• 違法捐贈

• 該筆捐贈辦理返還或繳庫

• 對未依法登記為候選人或登記後
其候選人資格經撤銷者之捐贈

※政治獻金法第11條:政黨
及擬參選人收受政治獻金，
應開立收據

※政黨及擬參選人有下
列情形之一者，處新臺
幣六萬元以上一百二十
萬元以下罰鍰:二、違反
第十一條第一項前段規
定，未開立收據



政治獻金捐贈限制與查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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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
證

義
務

捐贈主體
限制

網路申報系統即
時查詢.檢核

自行上網或發文
函查

捐贈金額
限制

網路申報系統檢
核(限於對同一對

象)

捐贈方式
限制

收受時查證



主體限制-原則:得捐贈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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捐贈者 說 明

個 人
➢有選舉權之本國人
➢個人以獨資或數人合夥方式經營之事務所、診所或
補習班，應以「個人」名義為捐贈

政 黨 所屬政黨

人民團體 指依人民團體法規定經許可設立之職業團體、社會團
體

營利事業 所得稅法第11條第2項規定之營利事業（公司、信用合

作社、農會、漁會）及醫療社團法人



捐贈主體限制—個人不得捐贈情形

未具有選舉權之人(捐贈時尚未滿20歲、不具本國國籍)

外國人民、大陸地區人民、香港、澳門居民

同一種選舉擬參選人

（全國不分區及僑居國外國民立委選舉候選人，不得對區域及原住民立法
委員擬參選人為政治獻金之捐贈）

與政府機關（構）有巨額採購或重大公共建
設投資契約，且在履約期間之自然人（工程 2億

元、財物 1億元、勞務 2千萬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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捐贈主體限制—營利事業不得捐贈情形
有累積虧損尚未依規定彌補之營利事業（捐贈日前一

年度之財務報表或稅務報表為準）

外國、大陸地區、香港、澳門之法人

主要成員為「外、陸、港、澳」人民、法人、團
體或其他機構之法人（董事長、董監人數超過1/3、股權30％

以上）

與政府機關（構）有巨額採購或重大公共建設投
資契約，且在履約期間之法人（工程 2億元、財物 1億元、

勞務 2千萬元）

公營事業或政府持有資本達20％之民營企業（台糖、中油、台電、台
水、台酒…；中華電信、中鋼、台肥、台船、台鹽、漢翔…）

政黨經營或投資之事業

與政黨經營或投資之事業有巨額採購契約，且在履約期間之廠商
28



捐贈主體限制—團體不得捐贈情形

未依人民團體法經許可設立者（同學會、管委會）

財團法人、宗教團體

與政府機關（構）有巨額採購或重大公共建設投
資契約，且在履約期間之機構或團體（工程 2億元、

財物 1億元、勞務 2千萬元）

外國、大陸地區、香港、澳門之團體或其他機構

主要成員為「外、陸、港、澳」人民、法人、團
體或其他機構之團體或其他機構（董事長、董監..等執

行職務總名額超過1/3、社員人數超過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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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
證

義
務

捐贈主體
限制

網路申報系統即
時查詢.檢核

自行上網或發文
函查

捐贈金額
限制

網路申報系統檢
核(限於對同一對

象)

捐贈方式
限制

收受時查證



捐贈主體限制查證管道
捐贈者 身分【(v)指本院網路申報系統可查證者】 政治獻金法第7條第4項所定受請求查詢機關

個人
未具有選舉權之人 內政部

同一種選舉擬參選人(v) 中央選舉委員會、監察院(陽光法令主題網)

廠商
巨額採購(v) 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政府電子採購網)

重大公共建設投資(v) 財政部推動促參司(民間參與公共建設資訊網)

公司

公營事業(v) 經濟部、行政院所屬暨各地方政府

政府持有資本達20%之民營企業(v) 經濟部、行政院所屬暨各地方政府

有累積虧損尚未依規定彌補之公司(v) 國稅局

外陸港澳公司，或主要成員為外陸
港澳資(v)

經濟部（商業司、投審會、加工出口區）、
科技部科學園區暨各公司登記機關；
公開資訊觀測站(興櫃)、證交所(上市)、櫃買
中心(上櫃)

團體
人民團體(v) 各中央或地方政府網站

宗教團體(v) 內政部(全國宗教資訊網)、各地方政府

政黨 政黨(v) 內政部 31



查證個人捐贈

未具有選舉權
之人

未滿20歲

不具本國國籍

函詢內政部
(姓名、身分證統一
編號及捐贈日期)

外國大陸香港
澳門人(居)民

無本國國籍
函詢內政部
(歸化國籍、雙重國

籍)

同一種選舉擬
參選人

有意登記參選：政
治獻金專戶-監察院
陽光法令主題網

已依法完成登
記：選委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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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證捐贈公司之主要成員
外陸港澳公司：

違法

本國公司：
續查證主要成員

主要成員
為外陸港
澳資

董事長 所代表法人

董監(社員)等
職務超過1/3

所代表法人

外陸港澳資占公司之
股東權30%以上

(依交易市場類別辦理)

函詢經濟
部商業司
或或加工出口區、

科技部科學園區

(名稱、統一
編號及捐贈

日期)董監事
及所代表法
人是否為本
國人或公司



查證捐贈公司股權

商
工
登
記
公
示
資
料
查
詢
網
站-

跨
域
資
料

公開發行：
市場別
公司代號
產業類別

上市
證交所-交易資訊-三大
法人-外資及陸資投資

持股統計

上櫃
櫃買中心上櫃-三大法
人-外資及陸資投資持

股統計

興櫃
公開資訊觀測站-基本資
料-僑外及大陸地區投資
人投資持股情形統計表

公開發行
函經濟部投審會(或加
工出口區、科技部科

學園區)

非公開發行
投審會-政府資訊
公開-政治獻金法
第七條查詢專區

函經濟部投審會(或加
工出口區、科技部科

學園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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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證巨額廠商捐贈

政府採購
法

政府電子
採購網

廠商
自然人
法人

機構或團體

工程採購2億元
財物採購1億元
勞務採購2千萬元

契約(決標)金額，
招標前認定之

履約期間 不包含契約期滿後
之保固期間

政府機關(構)

不含私立大學、政府
捐助成立之財團法人
及民營化後之公營事

業
35



查證重大公共建設投資捐贈

促進民間
參與公共
建設法

財政部促
參司網站

民間機構
公司
私法人

促進民間參與公共

建設法之重大公共
建設範圍

性質重要且在一
定規模以上之公

共建設

履約期間
不包含契約期滿
後之保固期間

政府機關(構)

不含私立大學、政府
捐助成立之財團法人
及民營化後之公營事

業

36



查證累虧捐贈

有累積虧損
尚未依規定

彌補

資產負債表
保留盈餘為負數

股東會決議
依法彌補虧損

函詢國稅局
(名稱、統一編號及捐贈日期)

前一年度之
財務報表

✓ 112年度捐贈，依公司111年12月31日之財務報表認定之
✓ 113/01/01~113/01/12之捐贈，申報時請檢附捐贈公司出具之

「無累虧聲明書」
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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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證

捐贈主體

網路申報系統即
時查詢.檢核

自行上網或發文
函查

捐贈金額 網路申報系統檢
核(限於對同一

對象)

捐贈方式 收受時查證



捐贈金額限制—年度捐贈金額

39

捐贈者
對同一
擬參選人

對不同
擬參選人

個 人
(遺囑以 1 次為限)

10萬元 30萬元

人民團體 50萬元 100萬元

營利事業
(分公司與總公司合

併計算)

100萬元 200萬元

➢金錢捐贈與非金錢捐贈，合併計算。



政黨金錢捐贈限制

40

對其所推薦之擬參選人 金錢捐贈上限

總統、副總統 2,500萬元

立法委員 200萬元

直轄市長、縣(市)長 300萬元

直轄市議員、縣（市）議員 50萬元

鄉（鎮、市）長、直轄市山地原住民區長 30萬元

鄉（鎮、市）民代表、直轄市山地原住民區民
代表、村（里）長

10萬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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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
證

義
務

捐贈主體
限制

網路申報系統即
時查詢.檢核

自行上網或發文
函查

捐贈金額
限制

網路申報系統檢
核(限於對同一對

象)

捐贈方式
限制

收受時查證



捐贈方式限制

➢ 名義：不得以本人以外之名義捐贈

➢ 匿名捐贈：不得超過新臺幣1萬元

（受贈者收受匿名政治獻金之總額：不得超過該

次申報收入總額30%，超過部分應辦理繳庫）

➢ 超過新臺幣10萬元現金捐贈，應以支票

或經由金融機構匯款為之。

(但以遺囑捐贈之政治獻金，不在此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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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
證

義
務

捐贈主體
限制

網路申報系統即
時查詢.檢核

自行上網或發文
函查

捐贈金額
限制

網路申報系統檢
核(限於對同一對

象)

捐贈方式
限制

收受時查證



查
證
後
之
處
理

外陸港澳資 繳庫

其他違法

繳庫

返還

44

收到違法捐贈該怎麼辦?

申報截止日前辦理返還或繳庫

★提醒：
收受外資、陸資、港澳資未依限繳庫者，處5年以下有期徒刑+沒收款項
收受其他違法捐贈，未依限辦理返還或繳庫者，處6萬元以上120萬元以下罰鍰+沒入款項



政治獻金支出規範

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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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 規 範

期間

許可日在選舉公告日之前:
許可日～投票日後 30日 (113/02/12)
許可日在選舉公告日之後:
選舉公告日～投票日後 30日 (113/02/12)

限制
須與「從事競選活動」有關項目為限
(不得移作私用、投資或營利之用，不宜致贈
紅白包)

方法 取得合法支出憑證

資料
單筆或累積超過新臺幣3萬元，應記載詳
細資料



支出對象之揭露

47

支

出

對

象

擬參選人之配偶、共同生活家屬
或二親等以內親屬

擬參選人或前款所列人員擔任負
責人、董事、獨立董事、監察人、
經理人或相當職位之法人或團體



配偶
二親等一親等

(含連襟.妯娌)

(內外孫子.孫媳.

內外孫女.孫婿)

二親等以內親屬

母父 母父

配偶子女

配偶本人

祖
父

祖
母

祖
父

祖
母

祖
父

祖
母

祖
父

祖
母

兄弟姊妹 兄弟姊妹

孫子

(含兄嫂.弟媳.姊夫.妹婿)

(公婆.

岳父母)

(媳婦.

女婿)

( ) 48



政治獻金申報及賸餘

49



會計報告書申報

50

• 應於選舉投票日後 3 個月內(113/4/15)

申報

• 收受金額達 1,000萬元者，應委託會計
師查核簽證

依法登記參選

• 應即停止收受政治獻金，並自事實發生
日起 3個內申報；賸餘之政治獻金辦理
繳庫

未登記為候選人或登記後
其資格經撤銷者

➢ 收入為0，仍應申報

➢ 逾期申報、不為申報、

不依法定方式申報或

故意為不實之申報者，

處新臺幣6萬元以上

120萬元以下罰鍰。



申報後

權利

申報後，本院查核前，得
更正會計報告書

擬參選人賸餘政治獻金
依法定用途支用 4年

義務

擬參選人有賸餘政治

獻金者，每年 3 月底

前申報

收支憑證、證明文件保

存 5年，發生訴訟時，應

保管至裁判確定後3個月

51



擬參選人賸餘政治獻金支用-1/2

• 自首次申報日之次日起開始支用 4年支用年限

• 支出憑證或證明文件應載明專戶名稱支用限制

• 每年 3/31前申報賸餘政治獻金會計報
告書每年申報

• 繳庫未用完

5252



擬參選人賸餘政治獻金支用-2/2

用途 各別限制 共同限制

支付當選後與其公務
有關之費用

支付參與該次選舉當選取得公職

與其公務有關之費用

不得移
作投資
或營利
之用
不得支
付罰鍰

捐
贈

政治團體或其所
屬政黨 ◆對同一機構或團體每年捐贈總

額，不得超過新臺幣200萬元

◆超過新臺幣10萬元之金錢捐贈

，並應經由原專戶匯款為之

教育、文化、公
益、慈善機構或
團體

參加公職人員選舉使
用

◆自首次申報後4年內舉辦之公

職人員選舉
◆不宜致贈紅白帖

53



處罰規定及違法類型統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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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受贈者之處罰

55

刑事

有期徒刑5年：收外資
有期徒刑3年：未開立專戶
有期徒刑1年：媒介.妨害

併科罰金；
沒收、追徵

行政

每一違法行為處6萬元以上
120萬元以下罰鍰，違法收
受之政治獻金沒入、追徵之

未存入、未開收據、未依法
申報、製作或登載會計報告
書、未依限辦理繳庫、未依
法定方式返還、支用、保管
憑證..



對捐贈者之處罰

5656

捐贈 違法態樣 處 罰

主體 不得捐贈者捐贈
➢按其違反規定之捐贈金額處２倍
以下之罰鍰

金額
超額捐贈

政黨超額捐贈 ➢按其捐贈之金額處２倍以下之罰
鍰

方式

行求或期約不當利益

未依法定方式捐贈
➢按其違反規定之捐贈金額處２倍
以下之罰鍰

媒介或妨害捐贈
➢處20萬元以上120萬元以下罰鍰
➢公務員處 1年以下有期徒刑

★政治獻金法案件裁罰基準-107年11月23日監察院令訂定發布



2023/7/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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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獻金裁罰確定公告案件違法類型

➢備註：資料期間為97年8月1日至112年6月30日止。

超額捐

贈

723

46%累虧捐

贈

424

27%

其他

339

22%

逾期申

報

71

5%

件數排
行 違法態樣 件數

裁罰金額
(新台幣:元)

1 超額捐贈 786 88,148,140

2 累虧捐贈 448 59,532,715

3 未盡查證義務 196 71,449,418

4 外資捐贈 124 40,153,000

5 逾期申報 71 16,060,000

6 巨額捐贈 24 7,510,280

7 以他人名義 21 1,644,400

8 其他(未成年人…等) 53 28,998,790

總計 1,723 313,496,743



資訊公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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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訊公開

首次會計
報告書

選舉投票
日後3個月

賸餘會計
報告書

每年3月底
前

59

本院於受理申

報截止日後6個

月彙整會計報

告書供人查閱，

並應公開於電

腦網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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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訊公開
專戶許可、變更、廢止

全部收支明細裁罰確定名單



政治獻金收支之重要期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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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別 期程

可收受期間 許可日～投票日前一日(113/01/12)

收受現金 / 票據 金錢於收受後15日內存入專戶

可支出期間

許可日在選舉公告日之前:

許可日～投票日後 30日 (113/02/12)

許可日在選舉公告日之後:

選舉公告日～投票日後 30日 (113/02/12)

返還、繳庫
於第21條所定申報截止日(113/04/15)前

辦理返還或繳庫

申報
會計報告書

投票日後 3個月內(113/04/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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